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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法称论师所造的《释量论·成量品》。
《成量品》主要是安立佛陀为殊胜的量士夫，在安立佛陀是量士夫的时候，也建立了前后世存在的观点。如果佛陀是量士夫，能够成佛的法当然就是最清净的法。佛陀要成为量士夫，所有的自利必须要圆满，这样才能成为他利圆满者。因为自利圆满，他的方法必须要清净、正确，所以在成立佛陀是量士夫同时，也成立了修道是非常清净的。如果所修的道不清净，就没有办法让菩萨修道的障碍消除，也没办法让佛陀的智慧圆满。因为佛陀最早和我们一样也是凡夫人，什么样的因才能让一个凡夫人的所有无明、烦恼障和所知障清净，智慧达到遍智？如果方法不清净、不正确，当然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能够让一个凡夫的障碍清净、智慧圆满的道一定是正确无误的，所以可以成立这种道是清净的，也可以成立修道的僧宝也是清净的。这个人修道的暂时功德果位安立为僧，而僧之究竟就是佛，僧宝究竟之后就成了佛。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皈依的三宝非常清净圆满，具有可以皈依的自性，完全可以成立。现在正在成立前后世存在。这些认为前后世不存在的观点，无外乎就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之后，心识就灭了，没有一个前生，也没有一个后世。心不再延续最主要的根据是有些人安立这个心是身体为因而产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人死了身体灭了，他的心也不会再延续。
我们破他宗，对于不正确的观点必须要破斥，主要是身体产生心的观点。前面学了很多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身体产生心识的观点进行观察的。我们自宗的观点，就是这个心由它自己的因产生，不观待身体。身体只是心识的俱有缘而已，属于一个助缘，最根本的近取因还是心识自己。这一刹那的心识是由上一刹那的心识产生的，上一刹那的心识是由再上一刹那的心识产生的，这一刹那的心识可以产生后一刹那的心识，后一刹那的心识又可以产生再后一刹那的心识，通过不断的安立，心识的近取因往前际就会延续到前世，往后际就会延续到后世，这是破他宗而安立自宗的主要思路。
在破他宗安立自宗的时候，身体不能产生心。除了很多根据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或者关键的地方，二者非同类，就是色法和心识不是同类。物质法是一种非明清的自性，而心识法是一种明清的自性，非明清的自性不能作为一个明清自性心识的因，明清的心识只能由明清的心识产生，这叫同类因，也是这里讲到的比较重要的观点。
前面我们主要学习了身和心之间承许因果非同时。从世间的因果来讲，因产生果二者不可能是同时的。虽然按照因生果的特点，就是因果非同时，从前因后果的侧面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这里不是真实的因，它是非因的缘故，身体不可能作为心识产生的因，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根据。
寅二（遮破同时之所依）分二：破不合理之他宗；安立自宗合理性。
在佛法当中有很多所依能依的关系，这堂课也讲到了所依和能依。对方说的所依是近取因，能依是它的果，这里的所依能依是因果关系。这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科判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对方承许的所依是因能依是果，身体的所依是因，心识的能依是果，所以说身体产生心，二者是所依能依的因果关系。这一段当中主要是承许同时的所依。什么叫同时所依呢？因果是同时的，即有身体的同时就有了心识。真实观察的时候，佛法的其他地方也讲了，因果的一个特点就是同时无因果。如果二个法是同时的，二者之间不可能是因果关系。
今天我们要详细观察同时无因果的理论。学习中观的时候，也会讲到同时无因果。在名言谛当中，因果不能同时，一定是前因后果，即先有因后有果。果在前因在后不对，因和果同时也不对，前因后果才是正确的。虽然前因后果的关系是正确的，但是还要进一步分析，这种因是不是这个果的真实因。次序对不等于就是真实的正因和正果关系。虽然次序对，但是还要观察这个因是不是真因。我们今天学习的因果同时肯定是不合适的，连它的顺序都不对。为什么会同时无因果呢？学了这个道理之后，在学习中观推理破实有的时候，也会用到同时无因果的根据，《入菩萨行论·智慧品》等其他地方也讲到了，如果二个法同时产生，绝对不可能是因果关系。如果认为是因果关系，只能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展开了调查程序之后，开始验证同时因果时，就会漏洞百出，所以没办法安立合理的因果关系。那怎么办呢？承许因果同时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要抛弃。否则无量的漏洞就会不断地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最后只有放弃因果是同时的观点。
因果同时不合理，身体是产生心识的因也不合理，把二者汇集起来的话，二个不合理。哪二个不合理？一是身体是心的因不合理，二是身体和心是同时的因果也不合理，这方面不管是从因果次序的侧面来观察，还是身体和心之间是不是真实的因果的方式来观察都不对。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遮破同时之所依，分为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要破不合理的他宗，第二个是安立自宗的合理性。因明有很多地方都是破他宗立自宗，即便是中观宗在名言谛中抉择自宗的时候，也要安立自宗的空性等等，在抉择因明的时候，更加要破完他宗之后安立一个自宗。在名言谛当中的法，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二者之间不能混淆。不能把有当成无、把无当成有，或者二个都不存在，这是不行的。名言谛的理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就是名言谛当中合理的安立。
卯一（破不合理之他宗）分二：观察能依有无破；观察能依生灭破。
第一个是“观察能依有无破”，这个地方的“能依”是什么呢？前面讲了能依是果，所依就是因；所依是身体，能依就是心。对方认为二者之间是同时的所依能依关系，既然身体作为因，能依的心识和所依同时，我们观察能依的心到底是在有的情况下，还是心识没有它的本体而作为它的能依？
第二个是“观察能依生灭破”，前面是从有无的侧面，后面是从生灭的侧面和所依二者之间作一些观察辨别。因明中的思路都是很细微的，而这种细微的智慧，恰恰能够对治凡夫人粗心大意的心识。因为凡夫人在安立某人观点时，很多都是想当然地说我认为，或者我觉得，根本经不起观察，这种分别念太粗大了。还有一些外道的观点，虽然他们做过分析观察，但是针对于生灭的观点来讲还是太粗大了。因明的观点，都是从很细微的地方去观察安立了一切世俗谛当中的真实性。为什么要这么细微呢？大概安立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把我们的脑袋搞的那么痛，天天观察这样观察那样，又是自宗又是他宗，干脆直接讲一个自宗让我们来接受就可以了。
刚刚我们讲了，凡夫人的毛病就是智慧太粗大，以一个粗大的分别念发现不了世间的实相。如果不知道世间的实相，也没办法知道胜义谛出世间的实相，这种不知道世间和出世间实相的状态，就叫做无明。如果还是保持着无明的状态，如何能够了知世间的实相而安住在如理作意当中呢！如果你没有如作意，都是非理作意，怎么可能在世间当中做正确的取舍，根本没办法。这个深细的智慧不是可有可无的。佛法当中所讲的道理，不是世间的真实，就是出世间的真实。宣讲世间真实能让我们从邪见当中退出来安立正见、如理作意；宣讲出世间的真实会让我们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如果相应了出世间的真实，我们所有的无明，或者妄执等很多的增益损减。因为见到真实的缘故回归自性，安住在本来面目就可以解脱，就是这样的观点，所以刚刚我们说了，凡夫人比较容易满足于自己的分别念，觉得有些时候学起来很头痛。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头痛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智慧比较差，而这些智慧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也说明我们的福德比较浅，障碍比较深。
不管怎么说，应该认真的学，通过这方面来积资净障，提起兴趣来不断地精进修学。这里说观察有无破、观察生灭破等等，都是让我们的智慧深细到能够发现世间的真实。因明主要是观察世俗的实相，如果我们没办法了知世俗实相，对于世俗法的认知就会颠倒了，处于一种对世俗谛的非理作意当中，如果在世俗谛当中，非理作意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取舍因果，比如在这段当中讲到，如果我们在这儿马虎了，一个修行者如果对于佛陀是量士夫、前后世存在、因果的关系内心当中有疑惑，产生不了决定性，对于修行的影响也会是决定性的。
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佛法都是因缘法则当中体现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最核心的东西都是犹犹豫豫的，存在着怀疑，怎么可能高质量地去修法呢？如果连真实的因果不虚，或者前后世存在这一点尚且有疑惑，有些人甚至于还想要今生成就、即身成佛，要在疑惑当中实现一生成佛的愿望，就像有些地方讲的一样，开玩笑都有点过分了，这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我们有时间精力的话，一定要致力于学习通达佛陀、法称论师告诉我们的殊胜方便，从邪知邪见当中退出来，在相续当中生起真实的正见，对于殊胜的佛陀是导师，佛法是清净的，前后世存在等观点，经由学习而产生定解，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辰一（观察能依有无破）分二：观察能依有无破；依彼理破其余理。
第一个“观察能依有无破”是正破，第二个“依彼理破其余理”是依靠正破而破其他这些世间当中的所依能依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破的主要是身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所依能依主要是针对身心。“其余理”是说在世间当中，或者一些外道的相续当中，还会认为其他的一些所依能依，依靠这个道理顺便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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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能依有无破”分为两个科判，即遮破，以及破彼答，“破彼答”就是我们破了对方所依能依不存在因果关系之后，“彼答”是对方对我们的破斥作了一个答复，然后我们再破他们的答复。
午一、遮破：
有无依无故，非是若谓有，
所住即所依。于此所依无，
住者外非他；是他彼之因，
彼于事作何？应成无毁灭。
“有无依无故非是”，是一层意思；“若谓有所住即所依，于此所依无，住者外非他”，是一层意思；“是他彼之因，彼于事作何”，是一层意思；“应成无毁灭”，是一层意思。这两颂半当中是这样划分的。
第一，有无依无故非是，就是遮破能依不存在，即依靠所依的能依是无法安立的。按照对方的观点，能依所依是因果关系，所依的身体作为产生能依心识的因，身体是近取因，产生了一个能依就是心识，二者之间有个因果关系。这个地方是同一个时间，而且是所依能依的因果关系。我们在学习中观、因明的时候，有些基本的观点不能忘记，这个科判不能忘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观察所依能依，所依是身体，能依是心，而且所依是因，能依是果，所依和能依是因果关系；第二个所依和能依是同时的，我们在学习后面颂词的时候，始终要抓住这些要点，否则我们观察来观察去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如果我们围绕这个脉络进行观察，就不会跑偏，基本上我们的思路就能够跟上法称论师的智慧，可以如理地进行观察、抉择。
对方说，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心识依靠身体而存在，心识是能依，身体就是所依。比如我们坐在垫子上，我们这个能坐者就是能依，垫子是所依，即我们所依靠的地方。还有盘子里面装了水果，盘子是所依，水果就是能依，平时也有所依和能依关系。这个地方讲的身体是所依，心是能依，心依靠身体而存在，尤其是心依靠身体而生而住。因为对方认为心识是依靠身体而存在的，所以身体是所依心识是能依，二者在一个时间当中存在没有前后，就是同一个刹那当中，身体产生心识，心识依靠身体，这是所依能依的关系。
在麦彭仁波切的注释和大恩上师的讲记里面都讲了，同时存在的法有两种。第一种就像张三李四，或者瓶子柱子，二者互相之间没有因果、利益关系，就是一个同时并存的法，这不是对方所认为的那种法。因为对方要安立身体饶益心，心是由身体产生的，而不是安立二者无关系，所以同时存在的无关系法不是他们的承许，也不是我们要破斥的。第二种是认为二者之间有关联，身体产生心，身体是所依，而心是能依，他们承许这种同时，我们破的也是这种。如果你们认为身体是所依，我们就要观察，作为心的能依能不能成立是身体的能依，即身体能不能成为所依，心识能不能成为能依。
下面我们就开始详细观察同时无因果，同时无因果是怎么安立的呢？因为同时的法有一个特点，即因果之间是同时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也就是说当身体不存在时，心也不存在，它们是同时的。身体没有的时候，心也没有；身体有的时候，心也同时有了，二者之间没有前后，就是同时的关系。这是很严格的同时，而不是说有两三秒的误差，大概也可以说是同时的。此处是严格到一个刹那当中来安立的真实同时。如果是这种同时，这个能依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作为能依的心识，具有本体存在的心识依靠所依，还是它的本体不存在而依靠所依，也就是说作为和所依同时的能依的心识，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
在世间当中不是有就是无，不可能有第三种物质。我们现在观察这个能依的心识要成为身体的能依，到底是有的本体作为它的能依，还是没有的本体作为它的能依？我们要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刚刚我们讲了，有无就是能依的意思。有是说它具有本体依靠所依，无是说它没有本体依靠所依。所依存在的时候，有了所依的身体，同时它的能依也有了，也就是说作为同时的能依是具有自性或者本体的法，这时候没有办法作为能依。为什么呢？所依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因不存在它的果也没有，当它的所依存在的当下，能依的心识也有了，也就是说这个因不存在的时候，它的果不存在。如果是同时的因果，因为前一刹那的因没有，所以它的果也没有；如果它的因有了，果同时也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它的所依存在的同时，如果它能依的心识也已经有，这个身体观察的时候就没有成为心识的所依，也就是说这个心识没有依靠身体而生。因为前一刹那身体没有的时候，它也没有，当第二刹那身体一旦形成了，在身体形成的当下，能依的心识已经有了。实际上这个能依的心识并没有依靠所依，从这个侧面来讲，如果具有和所依同时的能依的本体，就没有能依；如果和所依同时的能依法是没有的，本体都没有，又如何成为它的能依呢？二者之间就没有能依所依关系了。
我们再进一步地观察一下，如果这个能依的法是有的法，它已经存在了，因不存在的时候它也没有，当它的因一旦存在的时候，果也已经有了，根本没有一个谁生谁的关系，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能依。在本性存在的前提下，它并不是能依。因为所依没有对它做什么，所以所依没有的时候它也没有；所依有的时候，同时它自己已经有了。如果是有的法没办法作为能依，如果是无的法，并没有本体，没有的东西怎么能说谁作为谁的所依呢？不可能说石女儿这样不存在的法是能依，然后他坐在一个垫子上这是所依，没有这样的关系。如果是同时的法，不管和所依同时的心识是有的法，还是无的法，都和所依没有关系。真正来讲，这种不管是有的和无的能依都没有办法依靠所依，所以这个所依对它们来讲是没有的，“依无故”，就是不存在，真实依靠于所依的能依安立不了，或者能够作为有和无两种法的所依不存在。为什么安立不了所依呢？因为不管是有的法和无的法都没有办法真实地依靠它。
“非是”的意思是这种能依不存在，没办法安立。不存在能依的问题就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要成立的所依能依主要是身体产生心，这时安立不了合理的能依，心识就安立不了，当然就没办法安立能依所依关系，也没办法安立身体产生心的观点。
第二，若谓有所住即所依，于此所依无，住者外非他。下面对方要答复了，没有的法不管怎么说肯定不存在，没办法如实地安立。“若谓有”，如果对方说，“所住即所依”，已经存在的法，“所住”是身体能够让它所安住，这时身体是所依。因为身体让已经有的法成为所住，有能够让它安住的侧面，所以就可以安立所依，这方面的观念就开始延伸了，也就是说我们观察第一层意思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观察了能依存不存在，和能依同时的所依是不是有的？没有。为什么呢？不管能依的本体是有，还是无，都没办法成为真实的能依所依关系。
第一层意思是单纯地观察能依本身是有还是无，就是说依靠所依的能依到底有无而破，第二层意思开始引申了一个安住的问题，若谓有所住即所依，他们说，无的法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是针对已经有的法，身体让它安住，所住即所依，就是说身体让心识安住，从所住的侧面可以安立为所依，这方面有一个所住，身体让有的法安住，叫做所依。若谓有所住即所依，这是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对于已经有的法观察，而且让它所住，这就是所依。
我们下面的分析，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于此所依无，住者外非他”，“于此”的意思是，对于已经产生的安住法，“所依无”，也是没有所依的，即便是你们认为对于已经有的法让它安住就是所依，也是对它做了一些事情，因此所依还是存在的，所依对于有的法能够让它安住。我们说于此，对于刚刚所讲的能够安住的法，也没有所依。为什么没有呢？对于有的法安住的问题，我们分析这个法的本体和安住的本身是一体还是他体？这个颂词就是现在所观察的，我们直接从一体的侧面来讲，于此所依无，对于所谓安住的所依也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住者外无他。这个心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安住了，哪里会有一个法产生了而不安住呢？肯定是一产生就安住了，此处说住者外非他，“住者”就是安住者。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是心，这个心一旦产生的时候，这个安住者是谁？除了已经产生了心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个所谓安住者。安住者和安住二者之间是一体的，这个法一存在，就已经安住了，又何必用所依来让它安住呢？你们的所依对于所谓的安住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因为这个法一出现，本身自己就安住了，如果这个法存在，哪有不安住的，于此所依无，对于已经产生的法，它的所依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住者外非他，除了安住者之外，没有一个他体的安住，就是说这个法存在，它本来自带安住了。二者之间是不分的，这个法一出现，自己就安住。不会是这个法出现了，自己没有办法安住，通过身体让它安住，法一出现，自己就能安住，叫做住者外非他。安住者和法本身其实一体的，非他就是一体的，没有他体，所以这个法一存在自然安住。对方说，所住即所依，所谓的所依是让有的法安住，但我们说这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有的法自己就安住了，不需要所依，所以所依对这个法本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没有让它安住，因为它是一体的缘故，所以无法安住。如果对方也承许这个法和安住一体的，不就相当于承认失败了吗？因为存在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观察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如果说安住和这个法本身是一体的，这个法一出现本身就是安住的，不需要让所依来让它安住。下面对方还要进一步地分析。
第三，是他彼之因，彼于事作何？因为对方不能承许说是一体的，所以对方说是“他”，他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体，没办法承许这个法和安住二者是一体的，如果承许法和安住是一体，像前面讲的一样，这个法一存在，就已经安住了，所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必须要让这个所依有事做，安立这个所依是存在的。怎么办呢？他们就把法和安住分开。什么叫法和安住分开呢？比如心识是法的本身，然后安住是他体的，安住和这个心本身是他体的。刚刚说了，如果这个心和安住是一体的，心一存在，安住已经有了，所依就对它不起作用了。他们就想，不能是一体的，应该是他体的，如果是心是心，安住是安住，所依对安住就可以起作用。他们说首先心有了，但是你不是没安住吗？我让你安住，他们觉得这样是对的，这个地方讲是他，就是说这个安住的法和安住本身二者是他体的。
“彼之因”就是说，就算这是存在的，所依对安住起了作用，彼之因是所依是安住的因，身体让安住就安住了，它是安住的因。虽然所依对于安住来讲是它的因，但是“彼于事作何”，这个“事”是什么？就是心识本身。刚刚讲了，他们把心识这个法和安住分开了，而他们把这个所依的身体作为一个安住的因，二者之间成了因果，就是说身体成了安住的因，安住成了身体的果。
我们说彼之因，虽然成立是因，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彼于事作何，这个事就是这个心识本身，既然这个所依和安住成为能依所依，所依成了安住的因，二者之间已经成立因果了，还有一个法，他体是两个法，一个是安住，一个是法的本身，“事”是这个法的本体，“彼”就是所依。最后我们分析，你这个所依的这个因，对于这个事物本身，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因为你的作用是让安住，成为安住的因，成了安住的因之后，这个所依对于心识本身做了什么利益呢？应该成立说，身体这个所依对于心识本身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叫做彼于事作何。
第一，如果是一体也不对，一体它自己就安住了，安住和事二者如果是一体，它自己一存在的时候已经安住了；如果二者是他体的，虽然这个所依可以成为安住的因，但是你的所依怎么成为事的因呢？没有成为，所谓的心识就不是能依。如果你的能依是安住，而你的心识本身就不是能依了，如果你的心识不是能依了，那你产生了什么？你的心识产生了一个安住，并没有产生心，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彼于事作何，它对于事本身就没有做什么，如果以前没有学习、思维过，看起来有点绕，其实这里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安立能依所依的关系，直接安立能依是有的还是没有的，这个能依是它的本体，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能依已经存在了，而且是同时的话，既存在又是同时，就和所依没有关系。因为并没有饶益它，当果法没有的时候，你的因也没有；当你的因有了的时候，果法已经有了。它们是同时的，突然一个刹那就一起出现了。就是说当你的果法不存在，心没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没有；如果你身体的因有了，它的果这个心也早就有了，其实身体对心并没有做什么。如果心是有的话，它不起作用；如果是无的话，也不起作用，对于有无的法不起作用。
第一层意思讲到单纯的能依和所依的关系，第二层意思是加了一个安住，就是说对于已经有的法，所依让它安住，这是针对安住了。既然是安住，我们就说，这个心和安住二者之间是一体的，其实不需要让它安住，你的所依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一出现，它自己就会安住的，如果不能安住，也就不会出现，或者马上就灭了。从大的方面来讲，它自己一出现，从有的方面而言，一定是安住的，就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安立的，所以所依对它不起作用。
第二，如果是他体的，心识和安住二者之间，如果对方说是他体的，就是把事物本身和安住从概念上分开了，觉得可以安住。如果是一体，会有前面的过失；如果他体的话，身体所依能够成为安住的因，但是对于事本身起什么作用呢？对事本身不起作用。这里面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事物和安住本身分开，你的能依只能成为一个能依的所依，你的这个因就只能成为一个果法的因，而这个因，你给了安住，就没有办法给法本身了。如果你让这个安住成为能依，那这个心本身没办法成为能依了，彼于事作何，对于这个心识本身你做了什么？这个心识就不是能依了，如果心识不能是能依，那心识就不是身体产生的了。一层一层观察下来的时候，脉络很清晰，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地看，刚刚我们讲了，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所依能依到底是什么？因果关系，还有一个同时的关系，同时无因果。这里面讲到了让已经有的法安住，没有单纯地安住，因为这个法一存在，它自己就安住了，所以所依并没有让它安住。如果没办法成立，只有把安住和法本身拆散，安住和这个法本身是他体的。
他体的又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这个所依是心识，那是让心识成为能依，还是让安住成为能依？如果让心识成为能依，回到前面，是有无依无故；如果让安住成为能依，心识就不是能依了，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不管怎么样，这方面的法都无法安立，这是一个有漏洞的观点。因为观点本身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你再怎么补救，只能是越补救漏洞越大，问题越多，就像以前我们在讲中观时说的能立等同所立，你的观点有问题，你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所破，又变成空性了，再来一个观点，又变成空性，就好像这个地方燃了很大的火，你想要让火熄灭，却不断地把一根一根的干柴投进去，所有的柴都投进去之后，只能让这个火越烧越大，这里也是一样的。身体产生心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同时的所依有很大的矛盾。不管再怎么去分析观察，二者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最后再有更多的理由进来，也都是错误的观点。
第四，应成无毁灭。前面说彼于事作何，身体对于心到底做了什么？因为心识本身是可以安住的，这个身体对于心识到底做了什么？如果对方说身体是让心识长久安住，不单是安住，因为安住是可以的，刚刚我们讲了它自带安住，对方认为它自带安住，如果是他体的肯定不行，再换一种说法，就是承认安住和心识是一体的，但是又要安立所依的身体对心识来讲有作用，于是进一步地说，它虽然自带安住，但是我的身体能够让它永久安住，你的心识不是产生了吗？产生的第一刹那自己安住了，但是还要延续，如果要延续下去，我的身体会让它永久安住。如果你的身体让心识长久安住的话，“应成无毁灭”，你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功能，能够让心识长久安住，应该变成让能依的心识永无毁灭。为什么呢？所依的力量这么大，能够让它长久安住的缘故，应该变成心识永无毁灭。对方也不敢承认心识永不毁灭，肯定会毁灭的。
观察到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四层意思，我们慢慢一个个分析之后，其实就是讲二者是同时能依所依的关系。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是不存在的，没办法安立。
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对方还是有其他的说法，或者我们无始以来的分别念又开始思维了，虽然好像是让它长久安住不对，这种长久安住是否就是不毁灭了呢？对方觉得法称论师给他发了一个很大的过失，这个过失太大了，里面不决定，不周遍。应成无毁灭，我的身体让心长久安住，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坏，而是说它在遇到灭因之前是安住的，持的是这种观点。如果一旦遇到了灭因就会毁灭，觉得应该这样去分析一下。如果真实来讲，你的心识能依应该变成永无毁灭。
下面对方继续讲，“许彼灭因致，彼亦同过失。住因亦作何”，如果说你的身体让心识长久安住，应该变成心识不会毁灭，因为依靠身体成为所依，心识可以安住的缘故，或者我们不说永久不会毁灭，因为他的身体也会毁灭，至少在人死了之后，身体还存在，而且他也不会死，为什么呢？因为身体一直存在。虽然从平常意义上讲的死了，对方说他的心灭了，虽然人死如灯灭，但是死了之后，在一段时间当中身体还在。在古代有很多人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身体保留下来，现在也有很多人死了之后把自己的身体花很多钱放在冷库里冻起来，想等以后科技更发达的时候，身体还在，可以重新活过来。或者有些人死了之后，被冰雪覆盖了好几百年之后挖出来，他的身体还是那样的。如果身体真是让心识安住的因，至少在这些情况下，心识是不会灭的，或者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身体还在，心识应该不会灭。因为身体能够让心安住的缘故。我们就是这样发的过失。
对方当然不会轻易就承认了，“许彼灭因致”是对方的回答。对方说，他不会永远安住而不毁坏的，心识总有一天会毁坏。因为对方基本上不承认前后世，所以也不可能说心识会延续到后世永远不毁坏。他肯定会觉得身体最终会毁坏，心识也会毁坏。他们说，我们不是说永远不会毁坏，而是说许彼灭因致，当这个心识，或者所依遇到了灭因之前，这个所依能够让心识安住。如果遇到了“灭因”，就是毁灭的因，所依上面遇到了灭因的缘故，能依的心识也就灭了，让它没办法安住了。还有这个心识遇到灭因的时候，或者所依上面，具有了灭因的时候，能依就会灭。如果所依上面没有灭因，就会安住；如果所依上面具有了灭因，这时他的能依就灭了。他们说，许彼灭因致，“致”就是灭因一出现的时候，能依就会灭。对方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过失。
第一个，“彼亦同过失”。“彼”，是讲这个灭因让能依毁灭，此处的过失和前面是一样的。因为这里也是承许同时，虽然承许次第也有问题，但这里主要是承许同时，灭因和所灭的法是同时的。如果灭因和所灭的法是同时的，我们观察的方式和前面也是一样的。怎么说是“同过失”呢？灭因和灭法，灭法是所毁灭的法，也可以指心识了。如果灭因和心识二者之间是同时的，这个同时存在的法，针对灭因而言，你们这个灭因是灭了一个有的法，还是灭了一个没有的法？如果和灭因同时存在的法是一个刹那同时的，灭因存在的时候，灭法也是存在。灭法就是心识，因为心识的是所灭，灭因是能灭，当灭因存在的时候，心识同时也有，不可能灭。因为它本来就有，正在存在的事怎么会没有了。可能把它灭掉吗？灭不了，因为当你的灭因有的时候，这个灭法心识本身还是兴旺发达，存在着没有消失，这个灭因对灭法二者之间也不起作用，灭因灭不了灭法。它存在的时候，怎么灭它呢？没办法灭它。如果这个灭法是没有的，灭什么呢？不需要灭，它根本不存在。
观察的方式和前面也是一样的，关键是二者同时，没办法起作用。不管是你要让它生，还是让它灭，反正它不起作用。如果同时不行，那前后次第呢？前后次第也不行，前后次第是当你灭因没有出现的时候，对于已经有的法也灭不了。如果你的灭因出现了，灭法已经过去了，这时也不行，也就是说，如果前后次第对不上号，要不你的灭因出现了，它的灭法没有出现，就是灭法出现了，灭因没有出现。二者之间都不是在一个刹那当中，你怎么灭？灭不了，当你灭因出现的时候灭法没有，灭法有的时候灭因没有了，如果你是这样次第的，怎么灭呢？永远灭不了，相当于永远抓不住它，也就是说你抓它的时候它不在，然后它在的时候，你自己又不在了。如果二者之间不同步，你怎么灭它呢？你灭不了，不管是灭因在前面还是灭法在前面，或者灭因在后面还是灭法在后面，二者不同步是没办法灭的。
如果二者同步呢？同步也不行。因为当你的灭因存在的时候来不及灭它，二者之间同时存在，当你正准备灭它，它的本体也灭了，因为二者之间同生同灭，永远是同时的，当你的灭因有它也有，当灭因灭它也灭，所以你永远没办法对它起作用，同时没有因果，也没有作用。两个同时的法，既不能生也不能让它灭，二者同时是有过失的，所以彼亦同过失。它是靠前面的承许，能依的心识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它和所依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只不过前面是所依能依之间观察，这个能依是有的还是没有的。这里是把灭法和灭因二者之间放在一起，你要灭的法是同时有的吗？还是没有的？如果有，它正在存在你怎么灭呢？灭不了，二者之间并存就灭不了的。如果是没有的法，没有的法灭什么？灭空气、虚空？这些就不能成为灭法了，都不存在灭什么？所以说彼亦同过失。
第二个，“住因亦作何”，如果依靠灭因毁灭了能依的心。退一万步说，假如灭因把能依的心识毁灭了，住因亦作何，让心安住的因就是身体，身体这个让心安住的因，它对心识的安住到底做了什么？“亦作何”，因为这样的心识存在时，它自己就可以住下去，本身就会存在，所以心识本身存在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安住，身体让心安住的因就是住因，它对于这个心的安住没有起什么作用。如果心识存在，没有遇到灭因之前，他自己可以安住，不需要身体而安住；如果遇到了灭因了，你的身体也没办法安住，所以说住因亦作何？在所谓的名称上身体是让心安住的因，虽然不仔细分析的时候，怎么讲都有道理，但是真正详细分析的时候，所谓的住因就是一个花架子，不起作用的名称而已，其实他并没有让心安住，因为没遇到灭因之前不起作用，心识自己可以安住，如果遇到了灭因，也没办法让他安住，所以说住因亦作何？住因对于这个心来讲，不起作用，这里讲到的这些真实的观点，观察能依有还是没有而破斥，主要是观察二者所依和能依之间的关系，严格分析的时候是不合理的。
这个地方是比较严格的通过比较甚深的智慧来观察。这和我们平时习惯性的思维当然就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很不习惯，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思路很粗大，所以太粗大的智慧根本观察不了很多万法的真理。即便是世间深思熟虑的人，比如科学家、哲学家、外道等等，思想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深邃得多，一般老百姓的思想基本上还是比较粗大的，他们考虑问题都是比较浅的层次。这些科学家、哲学家，还有其他的外道，他们愿意钻研物质表面下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精神还是想钻研比较深层次的东西。他们通过这种思想的牵引，观察得到的结论，一般来讲要比世间人更加深细。这个原因何在？因为他们的智慧更深细，所以当然会比一般的世间人得到更多的结论。他们已经预演了很多次，如果是这种情况有什么过失，那种情况有什么过失。从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讲，也要破他宗和立自宗，仍然要做很多推理、训练，有没有做过训练的智慧，高下一下子就能判定出来。
外道或者一般人观察过的思想，和佛法当中更加细微的思想比较起来，又成了一种不可靠，比较粗大的思想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学完之后一定要破谁，主要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如果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了知的不清楚，还是容易产生各式各样的怀疑。这并不是说你学一两次之后，就会通达了，可以完完全全地把你的邪见彻底的驯服，这也不一定，毕竟根基也不同。这里面至少有一个思路，如果以后我们有怀疑，可以反复地缘着里面的思想不断的学，在我们学了若干遍以后，里面深邃的意义、尖锐的道理逐渐就会发挥它的作用，那时我们相续当中的邪知邪见，就会在这些尖锐的长矛利剑的攻击之下逐渐地土崩瓦解。我们相续当中这些看似稳固的邪见其实也是虚妄分别。为什么是虚妄分别呢？它毕竟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不管再怎么坚固，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就像冬天的冰看起来很结实，可以用大铁锤使劲去砸，甚至于可以在上面修房子，无论看起来如何坚固，也还是不稳固的，春天来了逐渐就会化了。
有时我们会认为谁都说服不了我，自己内心当中的见解谁也动摇不了，这不一定。可能是我们学习的深度不够，如果我们反复去学，总有一天自己会和里面的意义相应，这里讲到的尖锐道理逐渐就会浮现出来。其实这些本来就在这儿，只不过我们的智慧没有跟上法称论师的观点，所以觉得这里是不是没有说服力，或者很牵强、很霸道等等。其实并没有，如果我们智慧慢慢跟上之后，就会对里面的思想逐渐产生定解，以前我们的邪知邪见随着智慧的深入慢慢也会融化。
从学习《释量论·成量品》到现在已经学习了十二堂课，通过前面的学习，我都觉得自己的智慧也在慢慢增上一样，以前有很多觉得很难确定的邪见等等，通过这里的颂词观察，力量还是很大的。虽然完完全全地通达法称论师的观点，现在来讲还有困难。很多道友以前也有很深重的邪见，观察完之后的的的确确感觉心从身体里产生有很大的问题，过去根深蒂固的邪见开始动摇、融化了，慢慢地接受了这里所讲的理证。我们学第一遍、第二遍没有通达也不要紧，反正里面思路还是很尖锐的，逐渐学下去之后，慢慢就会完完全全通达里面的智慧。
我们对于这些很尖锐的理证要跟上去，虽然有些时候说因明都是纯理证，是通过推理确定的，但是作为佛弟子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带着一些信心，否则也很困难。什么信心呢？我们要相信佛陀、法称论师讲的是正确的，只是现在自己的思想没跟上去，没有和他们的智慧相应。现在不是说我们要怎样去要推翻他们，而是我们的思想要通过努力去靠近里面的观点。有时觉得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首先不要认为这个法可能错了，我们应该想：这是自己的智慧没有到量。从以往经验也完完全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从孩童，到了小学、中学，青年时的智慧，逐渐到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之后再一看，以前太幼稚了。过去我们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谁都没办法动摇我，随着自己的生活阅历，还有经验越来越丰富时，就会发现那个时候自己的观念错的离谱。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习这么深邃的教法时，也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分别念。
我们学佛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对于以前完全接受不了的东西逐渐也在接受，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自己的智慧很有限。我们对于学因明也应该这样，可以去靠近它，而不是一下子就否认，这里面讲的不对。并不是讲的不对，而是我们没有理解的智慧。现在我们要怎么正确理解呢？应该换一个思路去理解，换了很多思路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终于和这个颂词相应了，然后再看的确是这样的，顺着这个思路会越来越清晰，自己的邪见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就消亡了。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的智慧变得越来越深邃，越来越广大，这也是对于自己智慧的磨练。有时候磨练主要是指里面的推理，或者观念很难懂。我自己学的时候有种感觉，很多以前学习到的中观推理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修心法要当中的道理，自然而然的可以连的上，这些以前学的东西都能够和现在学习的因明直接接轨，而且会对学过的内容更加肯定，以前不清楚的地方会更加的清晰。原因之一就是这里面的智慧还是很深细。如果我们相应它的颂词掌握了一部分，我们的智慧相应就会敏锐一部分，再来看以前学过东西时更加容易懂。以前大恩上师也讲过，如果我们对于因明、俱舍、中观等等通达了之后，再回头去看其他的法要，比如《入行论》《大圆满前行》等等，就会觉得，虽然安住意义比较困难，但是在法义的理解方面相对来讲要容易得多了。这也是当你受过高强度深细的训练之后，再来看比较粗浅的学问就会很容易懂了。因此在学习因明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对于智慧的一种训练。
午二、破彼答：
虽然前面对方也有回答，但是主要还是以能依是有无而破为核心作了一些问答。这是真实的对方回答，然后我们再破斥。
设遇灭因前，所依令安住，
灭即法尔有，于此无害故，
住因起何用？
前面我们说住因亦作何？身体让心安住，它的住因到底对心做了什么饶益呢？觉得好像没有做什么饶益。对方说，仍然还是做了利益的。做了什么利益呢？“设遇灭因前，所依令安住”，如果对方说，在遇到灭因之前，依靠身体可以让心安住。前面我们回答说，其实心自己可以安住，相当于他们没有承认这一点，直接承许在遇到灭因之前，身体可以让心安住。设遇灭因前，所依令安住，“所依”是身体，身体可以让心安住。
他们打比喻讲，比如这个人的身体功能是正常的，依靠身体的心一直存在。如果遇到了严重的疾病之后，灭因出现了，这时候就会让它消失。他们说，怎么没有用呢？这是有用的。遇到灭因之前，身体是可以让它安住的。
我们回答的时候，就是破彼答，对方的回答是彼答，就是把对方回答进一步分析，然后破斥对方的回答。我们在破斥对方回答的时候说：“灭即法尔有，于此无害故。”“灭即法尔有”就是说，你认为灭因出现了可以让心灭，但是灭即法尔有，不需要所谓的灭因，灭因出不出现对它们不起作用。不起作用是什么意思呢？灭即法尔有就是所谓的灭，任何因缘和合产生的法都是有为法，有为法是有彼为故，“为”就是具有因缘可以产生果，有因缘就是有为，有因缘的法叫有为法。这个果是具有因缘的，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都具有生灭。灭即法尔有，所有无常的有为法，都是起作用的，生了之后就会灭，这是法尔有。
“于此无害故”，对于刹那生灭的这一点，法尔有就是因果的规律，有为法的规律的这一点无害，任何的一种根据对它伤害不了，这是一切万法的世俗法性。胜义的法性是空性，世俗的法性就是刹那无常、刹那生灭。万法生了就灭，哪怕一个刹那也不住。灭即法尔有，于此无害故，对这个没有害，没有害的缘故，遇不遇灭因和它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法生了之后本来就是会灭的，你说在遇到灭因之前，能依令心识安住说不通。
我们主要是从哪方面来破呢？主要是从遇到灭因的侧面来讲。为什么要以通过灭因来讲呢？因为要牵扯到后面的问题，到底从哪个侧面来讲所依能依？然后到底是自性灭，还是其他的法让它灭？这就讲到了刹那和相续的问题，这在名言谛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也比较容易产生疑惑。法称论师在这个地方安排了一组问答之后，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观念，遣除邪知邪见。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灭即法尔有，一切的有为法，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讲是心，这个心一生起来马上就灭了，生起来就灭是万法的规律，生灭同时就是法尔，一切世间的规律，谁都没办法改变。对这样一种规律谁又做障碍呢？做障碍意思是说，本来它是刹那生灭，但是你要对这个规律做障碍，你说我让它停顿，不要继续生灭，我让它停顿，哪怕让它停顿一刹那都不行，万法它产生之后完全不住。有些上师们讲的时候，他们说刹那生灭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第一刹那生第二刹那灭，第三刹那生第四刹那灭，不是说一三五生，二四六灭，而是第一刹那一生了就灭了，然后第二刹那一生了又灭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法。
在一个法上面生灭同时都有了，如果是稍微安住这个法，就会恒常安住了，刹那生灭的法一定是这样的，永远没办法安住哪怕一个刹那。如果它安住一个刹那了，第二个刹那就不会有了。因为它安住了就不变化了，第一刹那安住了根本没有灭，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哪里有？都没有了。因为第一刹那它安住了，所以不会再变化了。永远处于守恒的状态。只有一个刹那上面生了就灭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安住，第一刹那灭了，第二刹那、第三刹那才生才灭。任何一个法都没办法安住哪怕一个刹那。我们说第一个刹那它是安住的，以后开始无常的，这个不可能。所谓的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只是说第一刹那灭了第二刹那才生，第二刹那灭了第三刹那才生。如果第一刹那不灭，第一刹那安住了，其他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第五刹那……永远不会有了，那就是恒常了，恒常肯定是不对的。
有时我们也会觉得，一个人活了一百岁，他是不是一段时间中安住不动，突然就开始变化了呢？肯定不是。如果你盯着一个人看，好像他什么都没变，但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再看前几年的照片，和现在比起来变化很大。有些人虽然变化很小，但是还能看出来。一个人活了一百岁，从一岁到一百岁是不是中间完全不变，突然才变了呢？不是。那是不是一年变一次？如果是一年变一次，十二月一日突然开始变了，那是不是一年变一次，十二个月当中前面都不变？也不是。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变的，那是不是一个月，前面三十天都不变，最后一天突然变的？也不是，肯定是一天天变的。一天当中是不是23小时59分都不变，最后一分钟变了？不会是这样的，肯定是24小时每分钟都在变。是不是一分钟当中前59秒不变，最后一刹那变了？也不是这样的，一分钟当中每一秒都在变。里面不变肯定不对，大的变化一定要安住在内部很小的变化，然后开始组成大的变化，这叫做粗无常和细无常。粗无常一定是建立在细无常的基础上，如果内部不是细无常，根本没有外在粗大的无常，如果不是每一刹那都在变，从小孩子到老年人之间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变化，只有每一个刹那都不住，哪怕是最后来讲，最细微的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最细微的刹那完全不住，这个时候可以安住。第一刹那完全不变，然后安住第二刹那的观点完全不存在。
灭即法尔有，所谓的一种灭，生了之后就灭了，中间不住，叫做生灭同时。生灭同时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从很严格的生和灭法相来讲是生灭同时的。如果严格地从生和灭的法相来讲，这是不可能的。前无后有叫做生，前有后无叫做灭，从法相上来讲，生灭同时肯定讲不通。生是正是在有的时候怎么说它没有呢？这不可能。从生灭同时的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生的时候，一点都不住叫做灭，这是生灭同时。换句话说，上师的讲记中有个注脚和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意思，一个刹那当中既有生又有灭，生和灭是在一个刹那安立的，一个刹那生的时候根本不住就灭了，叫生灭同时。
灭即法尔有是到了最细微的刹那。我们现在所执著的东西，在修出离心、慈悲心的时候，比如修寿命无常，或者在学习前行第二品当中，外面的四大、四季变化无常的，房子、家庭都是无常的，我们身体是无常的，心的变化也是无常的，这些不可靠。我们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这些修法都是从粗无常的侧面讲的。
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些粗大的无常内部也是由细无常组成的。我们出离心是不是一定要达到细无常的程度呢？不一定要到细无常才能生起出离心，因为令我们生出离心的这些引导，比如心性休息、菩提道次第广论、前行等等，都没有说你必须要抉择到刹那生灭才能生出离心，都是讲了观察这些之后，外在的这些法不可靠只有生起出离心，如果对于细无常生起定解毫无疑问会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希求解脱，或者不会耽著世间受用，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细无常离空性也是很近的，细无常本身不是空性，接近于空性，依靠细无常作为梯阶很容易就会趋入到空性中。
它的执著已经很细了，即便是执著很细，仍然和空性不一样。因为在细无常当中仍然有生灭，只要你还有生灭，就不是空性，空性是无生无灭，没有生灭才是空性，有时我们很容易把细无常等同于空性，虽然二者比较容易混淆，但是绝对不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刚刚讲的一样，细无常是存在生灭的，正面肯定了有生有灭，只不过是生灭同时的而已，而空性一定是无生无灭。因此细无常和空性之间详细分析是不一样的，只是很接近。如果我们能够抉择到细无常，然后把细无常的前后两个刹那，再一分析就会抉择到空性。
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见灭即法尔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细无常本身就是法性，法尔如是，所以当小乘的修行者自己修持四谛的时候，也是抉择到微尘、刹那等等，如果抉择到微尘刹那生灭等等，在最细微的微尘上面安立不了我的法相，不需要再抉择下去了，抉择到最细刹那的生灭，他们知道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哪有一个我呢？因为必须要在粗大的方面才能聚集我，最细微的上面安立不了我，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抉择得很清楚，也可以安立人无我空性，而法我必须要像刚刚讲的一样，把细无常本身也要破斥掉，才能进入到法我的空性当中。
此处讲到了灭即法尔有，是谁让这些法刹那刹那生灭的？没有人让它们这样。即便是佛陀遍智的智慧也没有办法让刹那生灭的法变得哪怕有一刹那的恒常，佛也做不到，这是有为法的规律。佛陀说要不然就是证悟空性，安住在超越有为法的状态当中，要不然就安住他的法性，完全摆脱有为法。因为一切因缘法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心。有了心就会有这样的因缘，有因缘了才会有这些法的显现，真正来讲，不是按照小乘唯识宗的观点，在最了义的教义当中，佛陀完全现前了心的本性如来藏，对佛来讲刹那生灭的心识不存在，不会有因缘，也不会有这些果报，只有证悟它的本性，或者随顺它，佛陀不会去改变，一切万法的法性是改变不了的。虽然是世俗谛的法性，但也是改变不了。不是谁让这个法刹那生灭的，而且是它本身就是刹那生灭的，一切万法的法尔如是。
空性也是法尔如是，法性就是无自性的。不是谁发明创造的，而是谁发现的。佛陀只是发现实相，让我们相应于这个实相，比如佛陀发现了万法刹那灭的实相，业发现了如果众生相应于这种实相，对于遣除粗大的烦恼实执，的确有根本性的作用，这是因果的关系。原因刚刚我们讲了，万法的实相和不了知万法实相的无明是矛盾的。如果不知道万法刹那生灭，就会处在一种无明当中，有了无明就会造业，因为根本不知道万法世俗谛的实相。如果知道了万法的实相、世俗谛的实相，刹那生灭、不净等等之后，有了这种智慧，就会用这种智慧引领生活、工作和修行，不会落入到实执当中，如果没有实执、常执，就不会产生贪、嗔、痴，知道刹那生灭没有什么可耽著的。有什么可耽著的呢？没什么耽著的，也就不会产生粗大的烦恼，没有粗大的烦恼就不会造业，没有业也不会流转。这就是相应于实相，发现了实相之后，对我们的修行起的作用。如果发现了胜义的实相，当然就像佛陀一样，相应了究竟实相，这时候心寂灭了，流转的根本就没有了，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更加殊胜。
刚刚我们说，佛陀讲了这些不是说没有什么作用，故意甩给我们几个难题，让我们做一下头脑瑜伽，锻炼一下头脑，这不是一个智力游戏，这些不是属于世俗谛，就是属于胜义谛的实相。而是否了知实相之间的差距，一个轮回，一个是解脱；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安乐；一个是帮助自他解脱，一个是让自他轮回。
了知了之后，假如我们安住在了知一切万法刹那生灭的自性，不单单是这样，在学了之后有了大概的概念，而且真实的通过不断的闻思修行，内心当中的观念根深蒂固，知道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刹那生灭，完全不住的。什么时候内心当中，完全产生那种觉受了，就会对其他的耽著粗大万法的众生产生悲心，叫做缘法的悲心。《入行论》当中讲了三种悲心，无缘的悲心、缘法的悲心和缘有情的悲心。这是类似于于阿罗汉的悲心，阿罗汉能够现量见到万法刹那生灭，而众生还执著粗大的法，缘粗大的法产生烦恼、业，实在太可怜了。阿罗汉想让众生知道刹那生灭，从粗大的执著当中脱离出来。如果我们产生了这种悲心，会比现在看到众生耽著这些粗大的法产生痛苦的那种悲心更胜一筹了，我们也可以产生缘法的悲心。在缘法的悲心基础上再修，就可以产生无缘的悲心，像菩萨一样了知万法、众生的空性，虽然这些本来是空性的，但是众生耽著实有，因此众生太可怜了，这时候就会产生了更深的悲心，这方面对我们修行和帮助众生来讲很重要。有些众生可能相应于空性的根基，有些众生可能太高还不行，太浅了也不满足，恰恰就是这个细无常，对他们来讲可以起作用。如果掌握了细无常的道理，对于我们遣除粗大的实执和帮助众生遣除粗大的常执来讲，也是一个无上的利器。灭即法尔有，于此无害故，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妨害的。
“住因起何用”，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于此无害故，因为万法刹那生灭的，所以灭因对它来讲不起作用。前面讲的所谓的灭因，对本身就是法尔灭的起什么作用呢？这个地方和后面的并不矛盾。既然不起作用，为什么我们可以用铁锤把瓶子砸碎呢？这是从相续而言，而不是说本来不灭让它灭的，而是它本来自己刹那生灭的。
在这段时间当中，让这个瓶子的形状延续下去是其他方面有一个相续，相续的中断可以让铁锤把它砸碎，能够让它中断，其他是没有的。这个灭因对心识来讲，也不起作用，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灭的，如果本身就是灭的。住因起何用呢？身体又能够起到什么不让心识毁灭的作用呢？如果能够起作用，当灭因出现的时候，这个安住的因就能够让它继续住下去。刚刚讲了，遇到灭因之前，身体安住；遇到灭因了，心识就住不下去了。我们说住因起何用呢？像前面所讲的这样，身体又起到什么让心识不被毁灭的作用呢？能不能让心识不毁灭，作为安住的因，能不能让它继续安住下去，不受毁灭的因影响？根本办不到，没办法让它安住，阻止不了灭法。如果真正能够起作用，就可以阻止这个灭因。
注释当中讲，阻止这种灭因，要比阻止它刹那生灭要容易的多。为什么要容易的多呢？因为刹那生灭是法性如此，没办法阻止它，助因怎么阻止这种灭呢？就是法尔刹那生灭的灭阻止不了。相对于阻止刹那生灭，阻止粗大的灭因容易得多了，如果真正的身体是让它安住的因，让心识有作用，虽然可以阻止粗大的灭因，但是也没有起到作用，所以阻止了什么呢？让心识本身的刹那生灭不灭起不了作用，也没办法让它永远安住，更没有办法让粗大的灭因出现时，保持它安住，这些都做不到。从这个方面而言，灭因起何用，这个灭因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巳二、依彼理破其余理：
依靠前面所讲到的道理，能依和所依，尤其能够依靠所依的能依到底是有的法还是没有的法的道理，“依彼理”就是这个意思。“破其余理”，也可以破其他所谓所依能依的道理。这个地方讲的所依能依只是身心的所依能依，世间当中还有很多所依能依的关系也可以破。是哪些法呢？
若谓如水等，所依此亦同。
诸事一刹那，灭故事相续，
如此生之因，故彼是所依。
否则不合理。
第一，“若谓如水等，所依此亦同”，如果对方说其实不单单是身心有所依能依的关系，在世间当中还有很多所依能依的关系，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比如桶里装水，桶是所依，水是能依。这里讲到了总法和别法等等，别法是所依，总法是能依。还有人坐在坐垫上面，水果放在盘子里面，或者鸟站在树上等等，都是所依能依的关系。看起来的时候，如果所依不存在，能依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盘子，水果就放不到盘子里；如果桌子是所依，水果是能依，没有桌子，水果也放不住；如果没有杯子的所依，水也没办法装在水杯里面。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很明显。
同样的道理，心识也是依靠身体的，如果这些所依能依能够成立，身体和心之间的所依能依也能够成立。相当于对方换了一个说法，因为身体和心之间的能依所依已经破光了，想要通过迂回之道来挽救他们的观点，怎么样呢？他们不讲身心了，而是把其他的拿出来讲，比如瓶子里面装水等世间很多的所依能依，这些所依能依的关系很明显，如果它们所依能依的关系成立，身心所依能依的关系也就成立。他们换了一种说法，想要继续成立身心是所依能依的关系。
我们告诉对方道理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前面所依能依的关系不成立，同等理观察你们这些所依能依关系仍然不成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智慧呢？举一反三的智慧。很多道理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掌握了其中一个道理，就要懂得用这种道理去联系其他的法，可以一个一个地去观察，就像中观宗中经常使用柱子，说这个柱子是因缘和合、空性的，当你学会了用这个道理对柱子的空性进行抉择之后，也可以用这个道理去抉择其他的车、人、山河大地等等，任何法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用一个例子，相同的东西如果都能够使用，说明这个道理完全适用于其他同等的法。
其余的所依能依和身心的所依能依并没有什么不同，对方说，若谓如水等，这个方面所依能依，我们回答说所依此亦同，所依上面安立能依的观察方式，“此亦同”，和前面观察身心之间所依能依的关系道理是一样的。
比如瓶子是所依，水是能依，你们这个依靠所依的能依到底是有的法依靠所依，还是没有的法依靠所依？也就是说这个水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如果这个水是有的，和它同时，因为有的水和瓶子同时是无因果的。同时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存在了，所依没办法让它成为能依。
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所依能依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所以是所依让能依成为能依的，身体让心产生的，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心。水是瓶子的所依让它成为能依的，观察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地方只是观察能依所依，如果是同时的，而且是有的法，这个水已经有了的时候，其实瓶子这个所依没有对它成为能依而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这个水是没有的，对于没有的法仍然起不了作用，所依此亦同，就是说观察的方式是一样的。
第二，“诸事一刹那灭故”“事相续如此生之因，故彼是所依”，对方说你们的说法不成立，瓶子可以保持让这个水不流走，这就是所依能依的关系。当对方提出瓶子可以让这个水不流走，瓶子是所依，水就是能依的观点以后，就是在问我们承不承认这种观点？当对方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引出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刹那没有能所依，相续有能所依。这个观点是细微的观察没有能所依，粗大的观察有能依所依，而且真正细微观察的时候，所依能依绝对不是因果关系，这是必须要安立的。
而粗大的方面成为能依所依，不是近取因的关系，只是俱有因的关系，这方面就开始引出了平时可能我们也感到疑惑的，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回答别人的问题，或者我的疑惑还在。虽然你说了这么多没有办法成为能依所依，但是我明明看到这个苹果装在盘子里、水就装在杯子里，难道不是所依能依吗？应该是所依能依。
这时就开始引出了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从严格的角度来讲，刹那上面没有能依所依，但是相续上面可以有，能够让物体的相续保持下去，这个可以成为能依所依的关系。下面是我们怎么回答对方的观点。
“诸事一刹那灭故”，在这里断句，“诸事”是任何的事物，不管是所依能依，任何的事物一刹那当中有生灭，而且又是同时的，就是一刹那当中生，一刹那当中灭，二者之间是所依和能依，如果从同时的侧面观察，它们互相之间刹那生灭是同时的，如果刹那生灭是同时的，二者之间怎么成为能依所依呢？刹那上面没有的时候都没有，有的时候都有，同生同灭。同生同灭的法二者之间永远没办法发生能依所依的关系，没办法具有自性，所以说诸事一刹那。不管是能依所依、瓶子和水的事，诸事，像这样一刹那当中生灭同时，就是说没有生的时候都没有生，生的时候都生了，灭的时候都灭了。第二刹那的生第二刹那的灭，都是同时的，上面哪里会有能依所依的关系呢？安立不了能依所依的关系。刹那上面是同时的，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最主要的观察就是说当能依没有的时候，所依也没有，也就是说当你的果没有的时候，因还没有；当你的因有的时候，它的果早就有了，因为它是同时的，所以说当能依没有的时候，所依也没有；当你的所依有的时候，他的能依早就有了。这个对它起什么作用？完全没有起作用，无两个都无，有两个都有，都是同时刹那生灭的。在刹那生灭当中没有因果，没有能依所依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问题。二者之间是诸事一刹那灭故，在刹那上面没有所依能依的关系。
事相续如此生之因，故彼是所依。如果在事物的相续上面可以有所依能依的关系，比如说瓶子的相续，前一刹那的瓶子产生后一刹那的瓶子，有自己的近取因，所以这个瓶子可以一直住，当它的因还没有完全灭尽，相续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事相续”，就是瓶子的相续。“如此生之因”，如此可以变成这个水的前前生后后相续的因。什么叫做如此生之因呢？所谓的“生之因”，前面讲了，瓶子前因生后果，前面生后面的近取因，这时它自己有一个相续，这个瓶子的相续可以作为所依，粗大的这个方面作为所依。如此生之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水也有它自己的因，前面的水产生后面的水，也有一个前面的因。如此生之因就是说有它自己的近取因，水在这个地方保持它现有的状态，这个瓶子是它的因。这是什么因呢？保持它这个状态，实际上这个因叫做俱有缘，而不是近取因了，它是俱有因或者俱有缘。
我们说瓶子对于水有没有起作用，是不是一种因？从保持水的形状侧面来讲，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处所当中，水的形状不流失，一直保存在这个瓶子当中，这个瓶子对水这个时间段形状相续的保持，的确是起到了作用，这是它的所依能依，瓶子的确从这方面起了作用，那种细微、刹那上面是绝对没有的。在保持水的相续方面，而且让水的相续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处所这种状态下不散失、不改变，然后这个瓶子是俱有因。比如水装在杯子里，杯子有自己的相续，它在延续，它有自己的前因，有一个相续，水也有它的相续，瓶子里面的水的因是哪里？它的因是以前的因，要不然从水壶里出来的，要不然从水龙头里面出来的，水龙头的水从哪里来的？从水库出来的，反正都有它自己的因。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把水倒在杯子里了，在瓶子安住的这个地方，水的相续这样安住着，这时候瓶子作为它的所依。如果它离开了这个瓶子，比如我把杯子端起来，放在嘴里，好了，水开始经过嘴里，进入喉咙，到了胃里，这时瓶子作为它的所依就没有了，已经改变它以前的处所了，从以前的处所转移到我的喉咙、胃里。处所的相续已经转移了，这个瓶子就不是所依了，此时我的胃可以作为它的所依，水可以在胃里面待一段时间，从这个时间、这个处所相续保持状态来讲，可以叫所依。
这个瓶子也是可以作为其他法的能依，上师讲记当中讲，在这个处所中保持它的一种状态不散失，这可以作为所依。而不是说那种意义上的能依所依的关系，二者之间从刹那上面完全没有的。刹那上各自有各自不断的生灭，然后有自己的近取因，这方面是肯定的。身和心也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讲了，这一期的生命，假如能够活到一百岁，从生下来以后，在这一期生命当中，这个身体可以作为我的心相续的所依，我的心在这个处所当中不会流失到其他的状态当中，什么时候因缘到了，就像水从杯子流到我的喉咙里面去一样，什么时候心识离开这个身体到了另外一个受精卵、身体当中，它们的关系就结束了，成为另外一个相续了。这个所谓的所依和能依的关系，是让在这段时间，或处所当中让他保持这种状态不散失，绝对是有所依的。
这个所依也是仅此而已，比如房间是我们的所依，这节课结束了之后，我们离开这个房间，相续就开始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这个房间所依的功用已经完成了。因为这个房间只是保持我们身心的相续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这个阶段保持这种状态，它是一个所依，一旦离开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不是所依了。心和我们身体之间的关系，水和杯子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事相续如此生之因，杯子的相续如此的生。前面讲了水前前生后后的如此生，或者让这种如此生的水在这个环境当中保持在这个状态的俱有因、俱有缘。
“故彼是所依”，这个时候安立瓶子是水的所依。这个观察的方式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刹那当中没有所依，只有在相续当中有，而且相续当中有是哪个方面有？在一个时间、一个处当中保持它的形状，仅此而已，这个时候能够成为它的所依。当它离开这个处，另外的法就会成为它的所依了。它只是对相续保持保持某一种状态，而成为所依，这个状态也在不断的变，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一种所依。
“否则不合理”，如果按照其他的方面作为它的所依，比如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按照刹那的方面来作为能依所依，绝对不合理。只有以相续，而且保持这个相续的某一个特殊的形状，在某一处当中能够安住，这时候成为一种所依，的确是合理的。这种所依已经变成粗大的，相当于一个很粗大的所依，早就不是因果的关系了。我们观察到这儿的时候，虽然所依能依成立了，但是我们发现离因果关系，身体是产生心的近取因想要成立的观点，早就离开了十万八千里。
当我们最后成立了所依能依的关系时，其实早就破掉了身体是产生心的近取因的所依能依了，最终我们还是把身和心成立了能依所依，此能依所依非彼能依所依，完全不是因果关系，只是可以让心保持某种状态，比如我们是人的状态，现在的心处在人的身体当中，我们的心就相应于人的思维。假如我们下一世转生成一个旁生，心到了旁生的身体当中，思维就相应于旁生的思维了；哪一世我们转生为天人了，这时候心就会相应于天人去思维了。你这个相续的心保持在这个处当中，保持怎么样一种状态，这个身体对它有作用。
上师讲了有些种姓的的确确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有些关系，但是关系也是仅此而已，没有深到那种近取因和近取果的关系，只是提供了辅助的作用。当我们真实接受之后，进一步就会知道了，身体和心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二者关系就是仅此而已。当我们把这个问题了解得越细，就越能够遣除身体产生心的邪见，身体产生心的观点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最后不会再相信它了，能够确定身体绝对不是产生心的因，而真正产生心的因就是心本身，即前面刹那的心产生后面刹那的心，这是近取因，其他的都是俱有缘，否则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合理的。
下面进一步讲到了：
障碍流失故，水等之所依，
无行德总业，如何需所依？
依此破会合，会合者之因，
种类等亦住，所依无故遮。
下面我们归纳一下，“障碍流失故，水等之所依”。就像刚刚所讲的一样，不管是瓶子、杯子，还是桶等等，这些器皿对水能够起到障碍流失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器皿，水就会流失掉。
比如杯子一碎了，水哗一下就流到地上了，像这样可以对水的流失起到障碍的作用，所以这些器皿属于水等之所依，能够起到障碍流失的作用。其他的器皿也是障碍流失，这方面成立一个所依，比如盘子可以让水果不流失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口袋让大米、面粉不散得到处都是。这方面的确是有所依的关系，而且我们的身体给心提供的也是这样的条件，可以让心比较稳定。如果没有身体，你的心是飘的，中阴的时候虽然有身体，但是中阴身的色身很细微，能够给心提供稳定所依的作用有限，所以中阴身飘来飘去的，很难安住在一个地方两三秒，一下子跑很远。大德们超度起来显得有点麻烦，要想很多办法，把他勾召过来之后，再给他超度，能够稍微安住一两分钟也行，等我给你念个仪轨就可以超度了，他们这个时间都安住不了，一下就跑掉了。
粗大的身体就不一样，粗重的身体有它的坏处，也有它的好处，心住在这里面是比较稳定的，打坐、修行、闻思都比较稳定。中阴身的色蕴很细，虽然是个好处，要往生一刹那就去了，但是有一个坏处，跑来跑去，根本不稳定。因此身体对我们的心稳定下来也会起到一个所依的助缘作用，它的作用仅此而已，这方面可以成为一个所依。
这个方面附带讲一下外道的一些观点，这个地方外道并不是讲顺世外道，而是其他的外道。讲到所依的时候，附带把外道的观点讲一下，障碍流失故，水等之所依就是讲到真实的所依能依，应该这样理解。下面针对所依能依破掉一些其他的外道的观点，比如破掉的第一种观点，就是外道的观点，胜论外道等等他们就是这样承许的。
“无行德总业，如何需所依”，“无行”的意思就是说外道所承认的这些功德、总法，还有业三种法，外道承许这是常法，所谓的常法就是无行，无行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行于其他处，也就是不变化，行于其他处就是变化，从此处到彼处不断的变叫做无常。无行是常有的意思，不动，不变化。无行常有的德、总业，如何需所依？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法还是有所依能依的关系，但是这些法无行德总业，如何需所依呢？如何需要安立所依法呢？安立不了所依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常有的，所有的所依能依，这里面刚刚讲障碍流失故，水等之所依，而且什么叫相续？一定是刹那生灭才叫相续，否则根本就没有相续。
所谓的所依能依只是对于这个法的相续起到作用，而这个德总业是没有相续的，它是常法，不变化的。如果没有相续哪里会对相续的法起到什么作用的所依呢？没有。外道当中虽然承许有所依，但是他们的宗义安立不了能依所依的观点，这就是附带的对于一些外道安立的所依能依，说你们这个常法没有能依所依，所谓的能依所依只是对相续起到了某种作用，第一个有一个所依，第二个一定是无常的，对于无常的相续法起到某种作用，然后让它不流失等等，安立了所依能依，而你们的这个法是常有的，常有的法上面不可能有能依所依，没有相续，所以也没有能依所依，这是附带破了一些外道的观点。
其他的什么是德，什么是总业，这个方面没有什么讲，关键这里是讲你是无行的、常有的。如果你是常有的法，安立所依能依就是矛盾，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的所依能依只有在无常的相续上可以安立一个能依所依，而常有的法安立不了，可以从这个方面破斥。
下面再继续的安立一些破析的观点。
“依此破会合，会合者之因”，“依此”是通过这种破斥的方式也可以破斥会合。什么是“会合”呢？就是可以破斥心在身体当中会合。有些观点认为身和心是会合在一起的，心在身体当中会合，这方面也是有一些能依所依的关系，这是破斥这个会合的观点。
心在身体当中会合，“会合者之因”，而身体也是会合者，这个“会合者”就是心，身是会合者心的因，这个也可以破掉。道理也是一样的，“依此破会合”，因为心在身体当中会合，什么是会合？会合者的因和会合者二者之间到底怎么样安立的？是刹那或者相续安立的等等。
这样观察下来之后，刹那上面安立不了，会合者是有的，还是没有的，你和因之间是有的还是没有的，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安立不了。如果是刹那上面的相续勉强可以，相续上可以安立这样会合者，所以依此可以破会合，会合者之因。
“种类等亦住，所依无故遮”，具体来讲这些会合者，就是种类等，在这些注释当中也讲，外道也承许，比如毛线和氆氇、黄牛和牛角、我和我的心、实体和种类等等，这方面有会合关系，毛线是因，氆氇就是果，然后会合之后，通过毛线纺织成氆氇、毛毯、地毯等等。黄牛和牛角会合，黄牛是因，牛角是会合者。我是他的所依或者因，然后我的心是会合者等等，或者实体和种类等所依能依也是依靠。“种类等亦住”，这些“种类等”也是依靠所谓的会合让能依住于所依当中。比如毛线是一个所依，然后氆氇是一个能依。黄牛是所依，牛角是能依，或者我是所依，心是能依。实体是所依，种类是能依等等，像这样里面通过会合的方式，让它们成为亦住，让这些能依住于所依当中。“所依无故遮”，没有一个同时所依的缘故，“所依无”就是说，同时的所依能依的关系是没有的。通过这样一种道理可以遮破通过会合的牵引，让这些所依和能依安住的观点。所依无故遮，因为同时的所依不存在，就是前面所分析的，和这个所依同时的能依，你怎么安立是有的，还是没有的，这些都没有。“无故”，就可以遮破，把这些也是附带遮破了。
不管是无行德、总业，还是会合、会合者之因、种类、实体等等，所有通过会合牵引的所依能依，因为和它同时的所依不存在的缘故，完全都可以遮破，所以这方面没办法安立。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南德义檀嘉热巴涅 此福已得一切智
托内尼波札南潘协将 摧伏一切过患敌
杰嘎纳其瓦隆彻巴耶 生老病死犹波涛
哲波措利卓瓦卓瓦效 愿度有海诸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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